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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1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5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丰益纯债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丰益纯债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11月20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1.003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7,275,865.2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0.00272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28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0年的第四次分红

注：（1）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为每份基

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0272元，即每10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0.0272元；（2）本次实

际分红方案为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280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年12月8日

除息日 2020年12月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12月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基

准日为2020年12月8日， 基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2020年12月9日。 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为本基金的下一个开放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

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

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3）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

为现金方式，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4）投资者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

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敬请于2020年12月4日、12月7日到本

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5）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jsfund.cn， 客户服务电话 ：

400-600-8800。

②代销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jsfund.cn）公示，敬

请投资者留意。

关于嘉实稳泽纯债债券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2月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稳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稳泽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05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曲扬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崔思维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曲扬

离任原因 业务调整

离任日期 2020-12-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13

■ 2020年12月4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3359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

2020-078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工程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

《大汶河中游高新区段湿地生态保护与综合利用工程设计施工总承

包（EPC）合同》，合同价格为177,882,858.18元（大写：壹亿柒仟柒佰捌

拾捌万贰仟捌佰伍拾捌元壹角捌分）。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由发包人和承包人法定代表人或其经办人签

字或盖章且发包人和承包人盖章后生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1、上述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将对当期和未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上述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

上述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特别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

了明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

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

履行。

一、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2020年10月13日及10月20日，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

《关于项目预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和《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8、2020-071）。

近日， 经公司与泰安市大汶河综合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包人” ）友好协商，签署了《大汶河中游高新区段湿地生态保护与综

合利用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大汶河中游高新区段湿地生态保护与综合利用工程设

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

2、合同价格：177,882,858.18元（大写：壹亿柒仟柒佰捌拾捌万贰仟

捌佰伍拾捌元壹角捌分）。

3、工程地点：泰安市徂汶景区

4、工程规模：

本项目为大汶河中游高新区段湿地生态保护与综合利用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EPC），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颜张坝湿地工程、颜张坝湿地边

坡工程、颜张坝南段东侧边坡绿化工程、泉林坝湿地工程、泉林坝湿地边

坡工程、河口湿地工程、龙游路大桥四个角工程；萧韶凤仪、鹤鸣九皋、汶

簧拱岳、汶原野趣景观及配套工程；环湖路工程；公共卫生间及环湖道路

照明工程。

5、合同工期：300日历天。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发包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价格与支付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1）合同价格包括签约合同价以及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的调整；

（2） 合同价格包括承包人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应支付的规费

和税金；

（3）价格清单列出的任何数量仅为估算的工作量，不得将其视为要

求承包人实施的工程的实际或准确的工作量。 在价格清单中列出的任何

工作量和价格数据应仅限用于变更和支付的参考资料，而不能用于其他

目的。

合同约定工程的某部分按照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支付的，应按照

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进行计量和估价，并据此调整合同价格。

2、预付款

（1）预付款用于承包人为合同工程的设计和工程实施购置材料、工

程设备、施工设备、修建临时设施以及组织施工队伍进场等。 预付款的额

度和支付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预付款必须专用于合同工作。

（2）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在收到预付款的同时向

发包人提交预付款保函， 预付款保函的担保金额应与预付款金额相同。

保函的担保金额可根据预付款扣回的金额相应递减。

（3）预付款在进度付款中扣回，扣回办法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在颁发工程接收证书前，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原因解除合同时，预付款

尚未扣清的，尚未扣清的预付款余额应作为承包人的到期应付款。

（二）违约责任

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属发包人违约：

（1）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或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

和支付凭证，导致付款延误；

（2）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

（3）监理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

人无法复工；

（4） 发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

合同；

（5）发包人不履行合同约定其他义务。

2、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况之一的，属承包人违约：

（1）承包人的设计、承包人文件、实施和竣工的工程不符合法律以

及合同约定；

（2） 承包人违反约定， 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其他

人，或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转移给其他人；

（3）承包人违反约定，未经监理人批准，私自将已按合同约定进入

施工场地的施工设备、临时设施或材料撤离施工场地；

（4）承包人违反约定使用了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工程质量达不

到标准要求，又拒绝清除不合格工程；

（5）承包人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造成工

期延误；

（6）由于承包人原因未能通过竣工试验或竣工后试验的；

（7）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未能对工程接收证书所列的缺陷清单

的内容或缺陷责任期内发生的缺陷进行修复，而又拒绝按监理人指示再

进行修补；

（8） 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

合同；

（9）承包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三）争议解决

发包人和承包人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的，可以友好协商解决或者

提请争议评审组评审。 合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议评

审或者不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可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下列一种方

式解决：

1、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将对当期和未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上述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

上述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上述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

了明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

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

履行。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88168

证券简称：安博通 公告编号：

2020-045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博通” 或“公司” ）及子公司北

京思普崚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思普崚” ）、 武汉思普崚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武汉思普崚” ）、 天津睿邦安通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津睿

邦” ）、北京安博通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科技” ）自2020年5月14日至

2020年12月2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款项人民币788.0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补助金额（元） 补助依据 发放主体

1 北京安博通

软件产品增值税

退税

2,995,722.59 财税[2011]100号 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知识产权

资助金

150.00

《北京市知识产权资助金管理办法

（试行）》（京知局〔2019〕324号）

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局北京

代办处

2020年度西城区

财政科技专项科

技创新类项目

800,000.0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

京市西城区财政科技专项项目管理

办法的通知西政发【2017】12�号

北京市西城区

科学技术和信

息化局

专项补贴 181,200.00

《关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代服务

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

重点专项2018年度项目安排公式的

通知》

湖南广博电视

台

稳定就业岗位补

贴

80,608.25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中小微企

业稳定就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人社就字〔2020〕15号

北京市西城区

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4 北京思普崚

软件产品增值税

退税

1,547,701.65 财税[2011]100号 国家税务局

知识产权贯标补

贴专项

73,000.00

《关于进一步加快核心区自主创新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意见》（京

海发〔2014〕10号）和《关于加快推

进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若干措施》

（京海发〔2018〕1号）

中关村科学城

管理委员会

稳定就业岗位补

贴

46,512.64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中小微企

业稳定就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人社就字〔2020〕15号

北京市海淀区

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5 武汉思普崚

软件产品增值税

退税

1,825,030.30 财税[2011]100号 国家税务局

2019年度知识产

权专项资助

19,000.00

《关于促进只是产权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武新规[2019]4号）文件

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财政局

知识产权贯标补

贴专项

50,000.00

《武汉市只是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

设资金管理办法》（武市监规[2019]

2号）

武汉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政府应对疫情对

中小微企业专项

资金

25,375.00

《武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小微

企业纾困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武政办〔2020〕18号文件

招行武汉分行

纾困贴息专户

6 天津睿邦

软件产品增值税

退税

229,939.40 财税[2011]100号 国家税务局

7 云科技

稳定就业岗位补

贴

1,966.74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中小微企

业稳定就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人社就字〔2020〕15号

北京市海淀区

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

个人所得税手续

费

4,095.08 财政[2019]11号文

国家税务局北

京海淀区税务

局

合计 7,880,301.65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上述获得的政府

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上述在2020年获得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

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0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3559

证券简称：中通国脉 公告编号：临

2020-060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张

秋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93,500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5537%；本次解除质押280,000股后，张秋明先生累计质押数量为 0�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0%。

张秋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7,318,500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12.0844%；本次解除质押280,000股后，张秋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3,845,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22.2017%，占公司

总股本的2.6829%。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张秋明先生的通知， 获悉将其质押给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954%）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并办理了解

除质押相关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张秋明

本次解质股份（股） 28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286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954%

解质时间 2020年11月27日

持股数量（股） 793,500

持股比例 0.553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上述股东暂无后续质押的计划，未来将根据其相关融资

需求而定，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

本次解除股票质押后，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王世超 8,383,500 5.8498% 1,235,000 14.7313% 0.8617% 0 0 0 0

张显坤 2,008,500 1.4015% 620,000 30.8688% 0.4326% 0 0 0 0

李春田 2,008,500 1.4015% 620,000 30.8688% 0.4326% 0 0 0 0

孟奇 767,000 0.5352% 0 0% 0% 0 0 0 0

张建民 1,191,500 0.8314% 700,000 58.7495% 0.4884% 0 0 0 0

曲国力 1,372,500 0.9577% 670,000 48.8160% 0.4675% 0 0 0 0

张秋明 793,500 0.5537% 0 0% 0% 0 0 0 0

张利岩 793,500 0.5537% 0 0% 0% 0 0 0 0

合计 17,318,500 12.0844% 3,845,000 22.2017% 2.6829% 0 0 0 0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

2020-097

债券代码：

113584

证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11月24日，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22,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审议通

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1月25日披露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9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

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现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0年12月3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0.10万股，已

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330%， 购买的最高价为24.95元/股、 最低价为

24.4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934,27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0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

场情况择机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简称：

*ST

恒康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20-103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获悉华商银行因借款合同

纠纷将公司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华商银行

被告：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2020年6月12日，公司与华商银行签订《借款展期协议》，约定公司向华商银行

借款本金6000万元，展期期限自2020年6月12日至2021年3月12日。现华商银行以公

司涉及重大诉讼为由将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提前偿还贷款本金6000万元。

二、本案的受理情况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案号为（2020）粤03民初4623号。

三、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面临支付借款本金6000万元，以及相关的律师费、案件受理费等。鉴于该

案尚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与华商银行及相关方就此纠纷进一步协商，后续该案的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

进行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是否有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次公告前公司 （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 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

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传票等法律文书【案号（2020）粤03民初4623号】；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

2020-051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信海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未来业务安排的承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海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直租赁” ）为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下属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子公司，本公司对海直租

赁未来业务安排相关事项出具以下承诺：

1、由于本公司对类金融业务的战略调整，未来将不再经营融资租赁相关业务，

并将通过多种方式稳妥推进解决本公司目前经营的类金融业务，具体方式包括本公

司所持海直租赁的股权以合理公允价格转让给第三方或引入第三方以合理公允价

格向海直租赁增资等；

2、在推进解决目前存在的类金融业务过程中，本公司将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履行必要的程序，保障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3、上述对海直租赁未来业务安排事项将自本承诺出具起一年内完成（以相关交

易协议的签署时间点为准）。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0219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57

债券代码：

143271

债券简称：

17

南山债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3日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2020年8月19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同期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尚

未完成设立及购买公司股票工作。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04日

证券代码：

600781

证券简称：

*ST

辅仁 公告编号：

2020-076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冻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冻结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

份是否

为限售

股

冻结

起始日

冻

结

到

期

日

冻结

申请人

冻

结

原

因

1

辅仁药

业集团

有限公

司

是 206,234,491 100% 32.88% 注1

2020年

12月1

日

（注2）

注

3

- -

注1：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54,014,999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2,219,492股；注2：本次冻结为轮候冻结，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

起生效；注３：本次冻结期限三年。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被冻结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

206,234,491 32.88% 206,234,491 100% 32.88%

北京克瑞特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4,505,751 3.91% 24,505,751 100% 3.91%

合计 230,740,242 36.79% 230,740,242 100% 36.79%

三、控股股东其他情况

1.截止目前，辅仁集团持有公司股份206,234,491股（其中无

限售流通股54,014,999，有限售流通股152,219,49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32.88%。

2.截止目前，辅仁集团逾期债务约38.45亿元。因逾期债务，辅仁

集团面临多起诉讼，诉讼涉及金额约38亿元，具体金额尚需进一步

核实。

3.截止目前，公司偿还所欠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款项后，向控

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借款余额1,635,636,186.90元； 公司向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21,493,412元，尚有担保余额

1,675,338,462元。 上述事项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预

计一个月之内无法解决。

4.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事项对公司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

理暂不会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0313

证券简称：农发种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48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玉米、水稻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部分控股子公司自主培育或与他方共同

培育的9个玉米新品种、6个水稻新品种已经第四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

六次主任委员会会议审定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审定编号 品种名称 申请者 品种来源 适宜种植区域

国 审 玉

20206064

NF119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E9168×E9638

适宜在东华北中早熟春玉米区的黑龙江省第二积极温带， 吉林省延边

州、白山市的部分地区，通化市、吉林市的东部，内蒙古中东部的呼伦贝

尔市扎兰屯市南部、兴安盟中北部、通辽市扎鲁特旗中部、赤峰市中北

部、乌兰察布市前山、呼和浩特市北部、包头市北部早熟区种植。

国 审 玉

20206128

泛玉298

山东中农天泰种业

有限公司

D005－3×F335

适宜在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区的吉林省四平市、松原市、长春市的大部

分地区，辽源市、白城市、吉林市部分地区、通化市南部，辽宁省除东部

山区和大连市、东港市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内蒙古赤峰市和通辽市大部

分地区，山西省忻州市、晋中市、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吕梁

市平川区和南部山区，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廊

坊市、保定市北部、沧州市北部春播区，北京市春播区，天津市春播区种

植。

国 审 玉

20206191

TT99

山东中农天泰种业

有限公司

TS02×LW32

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南省、山东省、河北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

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平

川山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种植。

国 审 玉

20206192

中天308

山东中农天泰种业

有限公司

H339A×372F

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南省、山东省、河北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

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平

川山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种植。

国 审 玉

20206199

泛玉396

山东中农天泰种业

有限公司

H96×C3

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南省、山东省、河北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部

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平

川山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种植。

国 审 玉

20206108

潞玉1627

山西潞玉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LYA58×LYB21

适宜在东华北中晚熟春玉米区的吉林省四平市、松原市、长春市的大部

分地区，辽源市、白城市、吉林市部分地区、通化市南部，辽宁省除东部

山区和大连市、东港市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内蒙古赤峰市和通辽市大部

分地区，山西省忻州市、晋中市、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吕梁

市平川区和南部山区，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廊

坊市、保定市北部、沧州市北部春播区，北京市春播区，天津市春播区种

植。

国 审 玉

20206158

汉单135

山西潞玉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省种

子集团有限公司

H70202×H140590

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

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

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种植。

国 审 玉

20206200

汉1258

山西潞玉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省种

子集团有限公司

S415×L3

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

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

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种植。

国 审 玉

20206201

汉2018

山西潞玉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省种

子集团有限公司

H3114×HC2821

适宜在黄淮海夏玉米区的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保定市和沧州市的南

部及以南地区、陕西省关中灌区、山西省运城市和临汾市、晋城市部分

平川地区、江苏和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湖北省襄阳地区种植。

国 审 稻

20206031

扬籼优919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

限公司

扬籼9A×HR10

适宜在四川省平坝丘陵稻区、贵州省（武陵山区除外）、云南省的中低

海拔籼稻区、重庆市（武陵山区除外）海拔800米以下地区、陕西省南部

稻瘟病轻发区作一季中稻种植。

国 审 稻

20206032

荃优325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

限公司

荃9311A×R325

适宜在四川省平坝丘陵稻区、贵州省（武陵山区除外）、云南省的中低

海拔籼稻区、重庆市（武陵山区除外）海拔800米以下地区、陕西省南部

稻区的稻瘟病轻发区作一季中稻种植。稻瘟病重发区不宜种植。适宜在

湖北省（武陵山区除外）、湖南省（武陵山区除外）、江西省、安徽省、江

苏省的长江流域稻区以及浙江省中稻区、福建省北部稻区、河南省南部

稻区的稻瘟病轻发区作一季中稻种植。

国 审 稻

20206085

C两优412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

限公司

C815S×R412

适宜在湖北省（武陵山区除外）、湖南省（武陵山区除外）、江西省、安

徽省、江苏省的长江流域稻区以及浙江省中稻区、福建省北部稻区、河

南省南部稻区稻瘟病轻发区作一季中稻种植。稻瘟病重发区不宜种植。

国 审 稻

20206086

清两优1185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

限公司

清－1S×Z185

适宜在湖北省（武陵山区除外）、湖南省（武陵山区除外）、江西省、安

徽省、江苏省的长江流域稻区以及浙江省中稻区、福建省北部稻区、河

南省南部稻区稻瘟病轻发区作一季中稻种植。稻瘟病重发区不宜种植。

国 审 稻

20206164

安丰优1380

湖北省种子集团有

限公司

安丰A×广恢1380

适宜在湖北省（武陵山区除外）、安徽省和河南省的籼稻区作麦茬稻种

植。

国 审 稻

20200228

盐两优078

中垦锦绣华农武汉

科技有限公司

盐220S×鄂恢78

适宜在湖北省（武陵山区除外）、湖南省（武陵山区除外）、江西省、安

徽省、江苏省的长江流域稻区以及浙江省中稻区、福建省北部稻区、河

南省南部稻区的稻瘟病轻发区作一季中稻种植。

上述新品种公告信息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2020年11月26日在农

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网站（www.zzj.moa.gov.cn）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农村部公告第360号》。 公司玉米、水稻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将为公司的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品种支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做好新品种的市场推广工作，积

极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300571

证券简称：平治信息 公告编号：

2020-134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对公司相关人员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平治信息” ）于近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 ）下达的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郭庆、殷筱华、潘爱斌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2020〕

98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2020年11月2日，公司披露《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称因对少数股权购买时点判断有误，对公司2020年10月29日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

度报告》 中部分财务数据进行更正。 其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由661,

647,757元更正为949,983,277元。

二、浙江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公司存在未准确披露供应商情况、募集资金使用

不规范等问题。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 董事长

兼总经理郭庆、财务总监殷筱华、董事会秘书潘爱斌对上述事项负有责任。 根据《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浙江证监局决定对郭

庆、殷筱华、潘爱斌采取监管谈话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请郭庆、 殷筱华、 潘爱斌于2020年12月7日下午2点30分到浙江证监局接受监管谈

话，并于2020年12月14日前向浙江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对上述监督管理措施高度重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郭庆、财务总监殷筱

华、董事会秘书潘爱斌将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浙江证监局接受监管谈话，并将在规定

的时间内向浙江证监局及时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公司董事会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

认真吸取本次经验教训，今后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要求，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意

识，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

2020-047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首旅酒店” ）于

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注册发行

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中期

票据（以下合称“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 公司将根据

实际经营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在注册额度范围内择

机一次或分期发行。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7月3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北京首旅酒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近期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出的《接受注册通知书》：1、《接

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MTN1344号），核定本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

为15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2、《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

SCP657号），核定本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25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

之日起 2�年内有效， 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

销。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